
同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事项清单

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

1
学校资产的有效证

明文件 申请设
立民办
职业培
训学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第十五条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,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:
(一)筹设批准书;
(二)筹设情况报告;
(三)学校章程、首届学校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;
(四)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;
(五)校长、教师、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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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校长、教师、财会
人员的资格证明文

件

3 场地证明材料

办理技 
工学校、 
技师学 
院办学 
许可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技工院校设立办法》(宁人社规字〔2023〕1 号)
第十五条 申请设立技工院校,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下列材料。......
(二)申请正式设立
1.筹备设立批准书。
2.筹备设立情况报告。
3.学校章程。
技工院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:
(1)学校的名称、住所、办学地址、法人属性;
(2)举办者的权利义务,举办者变更、权益转让的办法;
(3)办学宗旨、发展定位、层次、类型、规模、形式等;
(4)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(包括学校资产、资金、设施设备等);              
(5)学校党组织、首届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;
(6)学校的法定代表人、校长、教师、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(包括学校领
导班子成员、学历、职称、专业结构等;师资来源及年龄、学历、专业结构;
财会人员年龄、学历、专业和工作年限等)以及管理架构与管理制度;
(7)学校资产来源及性质;
(8)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,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;
(9)章程修改程序。
4.专业建设报告(包括专业设置、专业规模、招生来源及服务对象、人才需
求预测及发展规划等)。
5.选择营利性院校,须提供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
记通知书》;选择非营利性院校,须提供同级民政部门出具的《民办非企业单
位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》。营利性技工院校可按相关规定同时向审批机关申
请使用简称。
6.提供校园、校舍和实习、实验场所消防合格证明材料和学校食堂设置达标
相关证明材料。
7.学校针对专家组评审意见制定的完善方案(评审后提交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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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资产证明材料

办理技 
工学校、 
技师学 
院办学 
许可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技工院校设立办法》(宁人社规字〔2023〕1 号)
第十五条 申请设立技工院校,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下列材料。......
(二)申请正式设立
1.筹备设立批准书。
2.筹备设立情况报告。
3.学校章程。
技工院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:
(1)学校的名称、住所、办学地址、法人属性;
(2)举办者的权利义务,举办者变更、权益转让的办法;
(3)办学宗旨、发展定位、层次、类型、规模、形式等;
(4)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(包括学校资产、资金、设施设备等);              
(5)学校党组织、首届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;
(6)学校的法定代表人、校长、教师、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(包括学校领
导班子成员、学历、职称、专业结构等;师资来源及年龄、学历、专业结构;
财会人员年龄、学历、专业和工作年限等)以及管理架构与管理制度;
(7)学校资产来源及性质;
(8)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,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;
(9)章程修改程序。
4.专业建设报告(包括专业设置、专业规模、招生来源及服务对象、人才需
求预测及发展规划等)。
5.选择营利性院校,须提供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
记通知书》;选择非营利性院校,须提供同级民政部门出具的《民办非企业单
位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》。营利性技工院校可按相关规定同时向审批机关申
请使用简称。
6.提供校园、校舍和实习、实验场所消防合格证明材料和学校食堂设置达标
相关证明材料。
7.学校针对专家组评审意见制定的完善方案(评审后提交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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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工会社团法人证明

材料
集体合同审

查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集体合同规定》(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4号)
第8条 企业应向审查机关提供下列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一）劳动报酬  
（二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；
（三）社会保险和福利；
（四）劳动安全和卫生；
（五）职工教育和培训；
（六）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；
（七）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条件和程序；
（八）集体合同的期限；
（九）集体合同的订立、变更、解除、终止的条件和程序；
（十）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；
（十一）解决争议的方法；
（十二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。
集体合同的期限为一至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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